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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函
地址：33845桃園市蘆竹區光明路1段123

號

承辦人：專任輔導員 蔡雅涵

電話：(03)3114355*213

傳真：(03)3220593

電子信箱：gm2049@ms.gmjh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郭致廷教師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光國教字第110000834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0學年度第二群組領域研習時間表、國語文領域工作坊注意事項、研習回饋問

卷QR code、承辦學校注意事項 (376439651X_1100008346_ATTACH1.pdf、

376439651X_1100008346_ATTACH2.docx、376439651X_1100008346_ATTACH3.

docx、376439651X_1100008346_ATTACH4.docx)

主旨：有關辦理110學年度國中工作圈第二群組國語文領域素養

導向課程命題設計工作坊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0年1月20日桃教中字第

1100005224號函辦理。

二、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及本市重要教育政策推

動，為協助教師精進課堂專業知能，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

學生學習表現，爰辦理旨揭設計工作坊。工作坊資訊如

下：

(一)時間：110年11月16日(星期二)下午1時30分至5時30

分。

(二)地點：桃園市立慈文國中。

(三)對象：第二群組各校國語文領域種子教師(上下學期參加

教師相同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00007399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10/22 11:0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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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請各校教務處協助將公文的附件注意事項列印給參與研

習教師，以利研習之進行。

三、研習報名：110年10月22日(星期五)起至11月16日(星期二)

下午1時止，於桃園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報名(網址:

https://d rp.tyc.edu.tw/TYDRP/Index.aspx,承辦單位：

慈文國中)，公立學校教師點選教育公務帳號登入，私立學

校教師請點選一般帳號登入(首次使用教師請先自行申請帳

號)，全程參與人員由承辦學校核予研習時數4小時。

四、參與教師由服務學校本權責核予公(差)假登記,請學校協

助 調課事宜；另教師得視實際參加情形於研習結束後1年

內覈 實補休，並請悉依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教師出勤管理

要點暨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07年9月19日桃教人字第

1070075827號函 規定辦理。

五、因應疫情期間，請貴校確實依照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

疫情維持社交距離指引」規定，於活動辦理期間全面配戴

口罩，落實實名制、體溫量測及手部消毒等防疫措施，以

確保活動參與人員健康與安全。

正本：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青溪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、桃園

市立中興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慈文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福豐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

同德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經國

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建國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郭致廷教師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(含附件)、本校教務處(含附件)

41


